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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江苏远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征化工”)成立于 2007 年

5月，位于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产业园内，包括主厂区及远征新厂

区(为远征化工高盐废水预处理区)两个厂区，其中主厂区位于 324 省

道西侧，经九路东侧，占地面积 102757.49m2，远征新厂区于明盛化

工北侧，经九路东侧，占地面积 86323m2。远征化工为浙江闰土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闰土股份”)全资子公司，是一家集染料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建有国际先进的封闭式、自动化

生产流水线 30 余条。远征化工已复产的产品包括 7000t/a 亚硝酰硫

酸、2000t/a 邻氯对硝基苯胺、1000t/a2,4-二氨基苯磺酸钠、500t/a

分散红 153#、500t/a 分散红 145#、500t/a 分散红 73#、2000t/a 分

散红 167#、1000t/a 分散蓝 56#、3500t/a 分散蓝 79#、3500t/a 分散

橙 30#、2500t/a 活性蓝 21#等 11 个产品，上述生产线于 2022 年通

过竣工环保验收。 

江苏和利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利瑞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位于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产业园内，包括主厂区及

污水处理区两个厂区，其中主厂区位于 324 省道西侧，经八路东侧，

占地面积 208883m2，污水处理区位于经八路西侧、纬二路南侧，占地

面积 127538m2。和利瑞公司为闰土股份全资子公司，是一家集染料研

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利瑞公司已复产的产品包

括 2000t/a167#红玉酯化液、2000t/a79#深蓝酯化液、2000t/a30#黄

棕酯化液、1500t/a1,4-二氨基蒽醌隐色体和 1200t/a 分散蓝 60#等 5

个产品。上述生产线于 2011 年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润土股份创建于 1986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和经营分散、活性、

直接、混纺、阳离子、还原等系列染料及化工中间体、纺织印染助剂、

保险粉、硫酸、氯碱、双氧水的大型股份制企业，系国家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公司总资产超过 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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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占地面积 180 余万平方米，员工 4500 余人，公司建有国际上先

进的封闭式、自动化染料生产流水线，年生产染料能力 15 万吨以上，

其中分散染料年产 10万吨、活性染料年产 3万吨、助剂年产 9000 吨、

直接混纺染料年产 5000 吨、阳离子染料年产 4000 吨、离子膜烧碱

16万吨及其配套生产 9万吨双氧水，是全球大型染料生产基地之一。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闰土

股份决定由远征化工吸收合并和利瑞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远征化

工存续经营，注销和利瑞公司。本次项目对远征化工已复产生产线进

行安全环保提档升级，包括采用连续硝化工艺替代现有间歇式硝化工

艺；优化硫酸、醋酸等资源化利用方式；优化工艺控制参数并通过增

加催化剂、保护剂、溶剂的使用提高产品质量等工程内容。远征化工

吸收合并和利瑞公司后，远征化工分为 3个厂区，分别为远征厂区、

远征南厂区(原和利瑞主厂区)、远征新厂区(远征化工高盐废水预处

理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等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要求，在工程项目可研阶段，

应对该工程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号)及其修改内容(生态环境部令第

1号)，本项目属“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263 涂

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项目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远

征化工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在此期间，远征化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编制了本

《江苏远征化工有限公司产品安全环保提档升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公司按照《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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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委托环评单位 7个工作日内首次进行网络

公示，第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7月 18 日首次向公众公告环境影响

评价的信息（见图 2-1）。 

 

图 2-1  第一次网络公示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第一次公示发布地点为：灌云县人民政府网站。 

2.2.2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向社会发布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告，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即 2024 年 12 月 16 日～2024

年 12 月 28 日，公告内容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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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络公示 

3.2 公示方式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我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报纸、

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3.2.1 网络 

第二次公示网络发布地点为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公

示内容、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网址链接为： 

http://www.jszshj.com/news/1074.html 公示截图见图 3-1。 

3.2.2 报纸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我公司于2024年 12月 27日、

12 月 28 日在扬子晚报登了第二次公示内容，详见图 3-2～3-5。 

http://www.jszshj.com/news/1074.html公示截图见图3-1
http://www.jszshj.com/news/1074.html公示截图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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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报纸公示(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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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报纸公示(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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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报纸公示(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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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报纸公示(12.28) 

3.2.3 张贴 

我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在灌西盐场医院、燕尾港卫生院进

行张贴公示，详见图 3-6、3-7。 
 

 
 

图 3-6 燕尾港卫生院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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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灌西盐场医院张贴公示 

4  公众意见调查 

4.1  调查方式 

我公司在灌云县人民政府主页上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第一次公示信息，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采用网上填写公众

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发布时间为 7月 18 日。 

我公司在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主页、杨子晚报和周边的主

要敏感点张贴公告 3种方式同步进行第二次公示，并网上发布了项目

公参意见表及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稿，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

求公众意见，时间从 2024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8 日。 

3.2  调查对象 

社会公众 

3.3  调查结果 

两次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任何意见。 

4  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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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程序合法性分析 

我公司于 2024 年 7日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2024 年 7月 18 日在灌云县人民政府主页上首次向公

众公告了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概况等，并征询公众意见。 

我公司从 2024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8 日采用网上公示、扬子

晚报公示和周边的主要敏感点张贴公告 3 种方式同步进行第二次公

示，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

求公众意见。 

我公司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 

4.2  形式有效性分析 

我公司于 2024 年 7日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2024 年 7月 18 日在灌云县人民政府主页上首次向公

众公告了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概况等，并征询公众意见。 

我公司从 2024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8 日采用网上公示、扬子

晚报公示和周边的主要敏感点张贴公告 3 种方式同步进行第二次公

示，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

求公众意见。 

我公司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形式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 

4.3  对象代表性分析 

我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对象为社会

公众，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4.4  结果真实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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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在两次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任何意

见。此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